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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门楼牌管理办法

(2014年 6月 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54号令公布 自2014

年 9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门楼牌管理工作，满足城市建设管理

和市民生产、生活需要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物门楼牌号的编制以及门楼

牌的设置、使用、维护、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门楼牌，包括门牌、楼牌、单元牌、户(室)牌。

第三条 市公安机关是本市门楼牌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，负

责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导本市行政区域内门楼牌管理工作。区、

县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门楼牌管理，所需经费纳入同

级财政预算。

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民政、交通、质量技术

监督、财政等行政部门在本部门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门楼牌管理的

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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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建设的建筑物应当按照国家

和本市的门楼牌设置规范编制门楼牌号，设置门楼牌。

门楼牌标注的地址信息，应当以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公布

的标准地名为依据。

门牌、楼牌由公安机关设置，单元牌、户(室)牌由建设单位、

产权人设置。

市公安机关会同质量技术监督、规划、民政、交通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等有关行政部门，制定本市门楼牌设置规范；

门楼牌设置规范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五条 公安机关依法编制的门楼牌地址信息是建筑物的

标准地址信息。户籍管理、产权登记、工商登记、社会保险管理、

住房公积金管理等公共管理活动需要使用地址的，应当使用标准

地址信息。

第六条 建设单位进行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时，应当按照门楼

牌设置规范对建设工程门牌、楼牌进行预编号，并在申请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的附图上进行标注；对单元牌、户(室)牌进行预编号，

编制编排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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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编制门楼牌预编号，可以向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、

县公安机关申请编号指导，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内出具编号指导意见。

建设单位依法调整建设工程规划设计的，应当及时修改门楼

牌预编号，并可以按照前款规定重新申请编号指导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申请房屋预售许可前，按照相关规定委托

房产测绘单位出具测绘成果的，测绘成果记载的门楼牌编号应当

与预编号一致。

建设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申请编号指导

的，应当在房屋预售时告知购买人，房屋正式编号以公安机关依

据本办法第八条出具的门楼牌编号审核意见确认的编号为准。

第八条 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后至竣工验收前的合理期限

内，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申请编制

门楼牌号。

建设单位申请编制门楼牌号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编号申请书；

(二)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规划验收合格的证明；

(三)标注门牌、楼牌预编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和单

元牌、户(室)牌预编号编排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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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15 个工作日内，对建设工程进行实地勘察，完成对前款规定材

料的审核，出具编号审核意见。

第九条 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和

本市有关地名标志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规定和政府采购的相关

规定，确定具备生产条件的生产单位，委托其制作、安装门牌、

楼牌，并将生产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告知提出申请的

建设单位。

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，区、县公安机关委托的生产单位应当

完成门牌、楼牌的制作、安装。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前的合

理期限内与生产单位协商确定安装门牌、楼牌的有关事项。

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，按照公安机关出具的

编号审核意见设置单元牌、户(室)牌。

第十条 建设单位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前，应当根据公布

的标准地名向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申领门楼牌地址、

编号证明。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已确定的门楼牌地址信息和编号审

核意见出具证明。

建设单位、产权人申请地址信息变更登记前，应当到建设工

程或者房屋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申领门楼牌地址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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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出具的地址、编号证明记载

的地址信息进行登记，发放权属证明。

第十一条 村民依法利用宅基地建造村民住房的，施工完成

后，应当向宅基地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提交宅基地批准文件，

申请设置门楼牌。

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对宅基地上

建造的村民住房进行实地勘察，编制门楼牌号。

门楼牌号编制完成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

定制作、安装门楼牌。

第十二条 对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筑物，

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可以进行统一编号，并设置临时标志牌。

临时标志牌仅用于标识建筑物地址信息，不作为该建筑物本

身合法性的证明以及产权登记信息凭证使用。

第十三条 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新地名或者批准变

更地名的，应当自确定或者批准变更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通知

市公安机关和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。收到通知的公安机关应

当依据新地名或者变更后的地名开展门楼牌地址编号管理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因地名变更需要更换门楼牌的，由建筑物所在地

的区、县公安机关统一组织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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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地名变更，户籍管理、产权登记、工商登记、社会保险管

理、住房公积金管理等公共管理活动确需办理地址登记事项变更

的，办理相关事项的单位应当免费为当事人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区、县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门楼牌

的巡视、管理工作，发现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设置门楼牌或者门牌、

楼牌出现松动、遮挡、破损、丢失等情况的，应当及时纠正、维

护或者更换。

建筑物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发现门牌、楼牌出现松动、遮挡、

破损、丢失等情况，应当及时报告建筑物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

关予以维护或者更换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擅自编制门楼

牌地址信息设置门牌、楼牌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

改正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更改、移动、拆除、损毁公安机关依法

设置的门牌、楼牌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

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以及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门楼牌

管理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行政

处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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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无故拖延编号指导、编号审核、制作安装等工作流程和

时限，拒不履行相关职责的；

(二)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编制门楼牌号和设置门牌、楼牌的；

(三)委托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制作、安装门牌、楼牌的；

(四)发现门楼牌松动、遮挡、破损、丢失等情况或者接到有

关情况的报告未及时纠正、维护或者更换的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行政主管部门，是指根据《地名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地名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负责承办行政区

划名称、居住区名称、城市道路和乡村道路名称等地名拟制、变

更、报批、公布等事项的行政部门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，发生与执法职责有关的问题，

相关部门经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涉及公安机关的，由公安机

关负责执行；不涉及公安机关的，由相关部门按照本市有关行政

执法协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6 年 5 月

21 日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 49 号文件发布，根据 2010 年 11 月 27

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26 号令修改的《北京市门牌、楼牌管理暂

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